
 

（2023年 3月 29日经六届六次常务理事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以下简称协

会）标准化工作，根据协会《章程》、《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和《团体标

准制定工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为落实国家标准化战略，汇集专家智慧、发挥专家优势，提

升行业标准化水平，推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协会设立标准化工作委员会

（以下简称标委会）。 

第三条  标委会是协会下设的咨询性工作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

执行协会《章程》，接受协会的统一领导和管理。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四条 标委会的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标准化法律法规，制定和发布团体标准化政策、规

章制度、发展规划、工作程序和要求； 

2．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总结和预算，并向协会秘书处报告； 

3．批准成立或解散专业工作组、专家库； 

4．征集和审查委员资格，提出技术专家、顾问人选，由协会聘任； 

5．审议、批准和监督执行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和专项研究计划； 

6．批准、出版、发行团体标准，经批准的团体标准由协会发布； 

7．宣传、推广团体标准，并跟踪标准实施效果； 

8．审议、批准团体标准化认证认可制度，推动开展认证工作； 

9．理事会授权的其他工作。 

第三章 组 成 



第五条  标委会委员由从事机电一体化、工业自动化、机器人和智

能制造等有关领域活动、具有较高声誉和影响力并热心致力于标准化活

动的代表或授权代表组成。 

委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1．热心支持并积极参与协会及标委会工作； 

2．熟悉国家的相关政策，了解和掌握相关行业或专业的技术发展方

向和标准化最新动态，从事过行业标准的研究、制订或管理，在本行业或

专业领域有较高的声誉和影响力； 

3.具有副高级或以上职称，有意愿、有能力承担标委会组织的各项咨

询、评价、评估、审查等活动，具有独立、专业性判断和评价能力。 

第六条  标委会委员由协会理事会员单位、分支机构以及相关单位

推荐，经协会秘书处办公会审议，由协会批准聘任。 

第七条 标委会委员每届任期五年，可连聘连任。 

第八条 标委会设主任委员 1 人，副主任委员 3-5 人，秘书长 1 人。

标委会在主任委员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主任委员一般由协会会长兼任，副

主任委员和秘书长人选由主任委员指定，经协会秘书处办公会审议通过

后由协会聘任。 

第九条 标委会委员独立做出判断和评价，以保持标委会各项工作

和决定的公平、公正。 

第十条 委员因各种原因无法继续胜任或连续两次缺席标委会活动，

经协会秘书处办公会审议通过后予以解聘。副主任和秘书长因各种原因

无法正常履职或拒不服从协会领导，由协会会长提出，经协会秘书处办公

会审议通过后予以调整或解聘。 

第十一条 标委会秘书处设在协会科技质量工作部，负责处理日

常事务，标委会秘书长原则上由协会负责标准化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人

担任。 

第四章 委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二条  委员的权利： 

1．优先参加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2．优先获取协会的相关调研成果与活动信息，以及协会编辑出版的

书刊和标准资料，并享有相关的优惠待遇； 

3．就标委会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发表意见、建议，并进行审议或表决； 

4．自愿决定是否任聘或续聘。 

第十三条 委员的义务： 

1．不得无故或连续两次缺席标委会工作会议； 

2．应恪尽职守，公平、公正地履行职责； 

3．对项目对象的机密数据、信息及不宜向外披露的内容保密； 

4．及时搜集本行业、本专业的标准化信息，开展有关的调查研究，

向标委会提交相关的调查报告、意见或建议。 

第五章 工作会议 

第十四条  标委会工作会议类型主要有以下 4 种： 

1．年会； 

2．标准审查会； 

3．技术研讨会（包含标准起草工作会）； 

4．主任办公会议。 

第十五条  标委会的工作由主任委员或秘书处办公会研究决定，重

大工作决议提请全体委员会议审议通过。 

第十六条 标委会年会、审查会、研讨会和主任办公会为非公开会议，

只限委员、秘书处工作人员和特邀嘉宾参加。 

第十七条 每次会议的议程都应提前做好准备，并分发给所有与会

者。会议结束后，应保存所有出席人员的签到表、会议决议或纪要。 

第六章 工作经费 

第十八条 标委会经费来源： 

1．协会划拨； 

2．单位和个人捐赠； 

3．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 

4.其他合法收入。 



第十九条 标委会的财务工作由协会统一管理，所有收入纳入协会

基本账户，开具协会正式发票。 

第二十条 经费使用范围，包括会议费、专家咨询费、标准发布出版

费用、相关专题活动费用、日常办公费用等。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